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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 汉 社 会 性 质 的 再 思 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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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,

男
,

湖北巴东人
,

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
,

主要从事

15 一 16 世纪世界史及中国古代史研究
。

仁摘 要 ] 长期以来
,

中国历史学家们按照常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五 阶段论
,

把从

秦汉到明清 2 00 0 余年的社会
,

界定为地主经济型的封建社会
,

但其本质特征与封建社会的本质

特征完全不相符合
,

故提出再思考
。

其初衷是希望摈弃传统思维模式
,

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

论之最基本原则
,

改进对中国历史的研究
。

[ 关 键 词 」封建主义社会 ;专制主义社会 ;郡县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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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
,

许悼云先生提出了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见解
,

认为中国历史上

只有过分封制度
,

而没有作为历史发展阶段的封建社会时代
。

他说
: “

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系统中
,

封建社

会是一个介于奴隶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间的阶段
,

唯物史观的学者必须要在中国历史上确定一个封建时

代
,

甚至削足适履也在所必行
。

中国的分封制在秦统一以后基本上即已结束
,

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又迟迟不

出现
,

于是中国的马克思史学家不能不在这一矛盾中找出路
,

不能不以如何划分资本主义未出现以前的中

国历史
” ,

作为
“

近三十年来聚讼的焦点
’

,l[ 口 (第 14 4页 )
。

对于许先生完全否定中国曾有过作为社会发展历

史阶段的封建社会的见解
,

迄今仍不敢苟同
,

但上引许先生的那番话
,

却值得深深思考
:

从秦汉开始一直到

明清
,

中国社会究竟属于什么性质
; 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是否完全应该像西方那样

,

资本主义必须从封建

社会母体中产生出来
,

其间有无另一种社会形态
。

一
、

再思考的出发点

人类社会的发展
,

必然经历若干本质特征完全不同的阶段
,

这差不多是东西方学者们 的共识
,

只是划

分阶段的理论和准则各异
。

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
,

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
、

经济基础与

上层建筑矛盾发展的理论
,

一般划分为原始社会
、

奴隶社会
、

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相继擅变的历史

发展阶段序列
。

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序列
,

被认为在欧洲完整地显示出来
,

具有典型的意义
。

即或如此
,

然

而有典型就会有非典型
,

对具体情况必须进行具体分析
,

必须依据各地区不同历史环境来认识各个社会的

性质
,

切不可像斯大林及前苏联学者那样
,

把视为典型的西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序列
,

作为一律 皆然
,

不能

有重大改变的铁定模式
,

普遍套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
① 。

否则
,

必然导致不顾各地区各民族国家的具

体情形
,

削足适履
,

实有悖于辩证唯物主义之最基本原则
,

也是马克思
、

恩格斯先贤们所极力反对的
。

马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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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在《给<祖国记事 >杂志编辑部的信 》中
,

严正声明
: “

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

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
,

一切 民族
,

不管他们所处历史环境如何
,

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… … 他

这样做
,

会给我过多的荣誉
,

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
。 ’

心〕 (第 1 页 )这话说得如此严厉而恳切
,

历史唯物主

义者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时
,

应牢记并切实遵循马克思的这一谆谆告诫
; 同祥

,

在研究古代社会时
,

也应牢

记并切实遵循这一谆谆告诫
。

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
,

主要是根据欧洲 (再加上美洲 ) 的历史

实际
,

研究古代社会又何尝不是主要根据欧洲 (再加上美洲 ) 的历史实际 ?

由于东西方在天时
、

地利
、

人文等各方面有差异
,

亚洲社会的发展在世界历史发展总趋势
、

总规律之

内
,

还有不同于其他地区而独特的方面
,

世界历史有统一性也有多样性
。

马克思充分注意到这一点
,

提

出了众所皆知的
“

亚细亚生产方式
”
或

“

亚细亚形态
” ,

有时又称
“
东方形态

” 。

马克思在论及古代社会土

地所有制
、

专制主义
、

城市与农村
、

手工业与农业等这些问题时
,

常常着重指出亚细亚或东方社会在这些

方面的特点
,

却未曾见到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有过全面而较为详细的描述
。

于是
, “

亚细亚生产方式
”

是

什么
,

一度成为当今中外史学界讨论的热点
。

李朝远先生认为是
“

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东方类型
”
圈 (第 12

页 ) ,

朱啼先生认为本质上
“

是一种早期封建制度
” ,

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属于这一阶段川 (第 10
、

21 页 )
。

意

大利学者翁贝托
·

梅洛蒂把中国近代以前 的古代社会统称为典型的
“

亚细亚社会形态
’ ,② ,

并列举 出三

大基本特征
:

一是土地 国有
,

无土地私有制存在
; 二是专制王权

;三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
。

此说

不无可取之处
,

触及到中国社会的特点
,

如专制王权在 中国历史上存在长达 2 0 00 余年之久
,

为世界历

史之最
。

但说中国古代不曾有土地私有制
,

则不符合史实
。

至于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
,

也并非东方和

中国如此
,

古代所有自给自足的农本社会均是如此
。

德国学者贡德
·

弃兰克则根本否定
“

亚细亚生产方

式
”
的存在

,

认为
“
这种说法也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虚构

,

根本没有事实依据或科学依据
” ,

是马克思
“

以欧

洲中心论制造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寓言
’

心〕 (第 42 9 页 )
。

分歧如此之大
,

要取得一致意见
,

看来是非常困

难的事情
。

应当注意
,

马克思在谈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形态时
,

是与西欧的社会历史诸方面情形进行对比
,

作为一种不同的历史现象来阐述的
。

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
:

马克思多次谈论亚细亚或东方社会形

态的重大意义
,

与其说是给后世学者提出了一个需潜心探索的课题
,

勿宁说是在强调研究亚洲社会历史

时
,

必须充分考虑亚洲社会历史的区位和民族特点
,

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指导下
,

进行切合实际的具体分

析
,

然后得出结论
; 不应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欧社会发展研究而得 出的理论

,

经过斯大林和前苏联学

者们加工之后
,

丝毫不变地套用于世界各地
,

套用于中国
。

这就是本文提出对秦汉社会性质再思考的出发点
。

二
、

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

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
,

西周封建说与战国封建说
,

都肯定秦汉是封建社会
,

称之为地主经济

型的封建社会
。

何谓封建社会
,

是个需要明确的问题
,

只有弄清了这个问题
,

才能识别秦汉社会的性质
。

一种社会形态
,

必有规定其性质的本质特征
,

封建社会 当然也不例外
。

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

基本原则
,

考察 中世纪时期的西欧和秦汉前的周代
,

尽管两者在时间和地理位置方面均相距很远
,

但却

有惊人的相同之处
,

大同而小异
,

从中不难看出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是
:

政治上的分权制
,

经济上的土地

王有制和阶级关系的农奴制
。

应该说
,

凡不具备这三大特征者
,

概不能称其为封建社会
。

中世纪的欧洲为封建社会
,

勿须论证
,

早已是中外史学家们均无异议的结论
。

公元 5 世纪 日耳曼族

灭掉罗马帝 国之后
,

其国王对所属贵族分土封 爵
,

建立起各 自独立 的政治实体
,

其统治者均世代相传
。

同样
,

周朝在公元前 n 世纪取代商朝建立新的国家
,

周天子对同 (姬 )姓王族子弟和异姓功臣
,

分土封

侯
,

即西周青铜器
“
大盂鼎

”
铭文所谓 的

“

先王受 (授 ) 民受 (授 )疆土
” ,

让他们建立各 自独立 的大小国家
,

其统治者亦世代相传
。

两相比较
,

西周封建论把西周社会确定为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封建社会
,

是有充

分理 由的
。

把西方中世纪 日耳曼人分封贵族制度的西文词汇
,

译成汉语为
“

封建制度
”
也是非常贴切的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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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
秦汉社会性质的再思考

更为重要的是
,

东西方受封的诸王侯
,

均在其封域内享有独立的政治
、

司法
、

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的

权力
,

一般不受 国王 (天子 )的干预
。

国王的权力被局限于其直属领地 (周代称为
“

王瓷
”
) 之内

。

所谓封

建制度
,

表面上是裂土封爵
,

实质上是国王把其统治全国人民和土地的权力
,

分割给各个受封的诸侯
,

是

分权制度
。

这点《国语
·

周语上 》说得明明白白
: “

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 民
。 ”
困 (第 37 页 ) “ 临民

”
即

统治人民 (东汉
·

贾透《国语 》注
: “

临
,

治也
。 ”

) 名义上为全国最高统治者和国家代表的国王
,

对诸侯只不

过是权力极有限的
“
天下宗主

”
而已

。

由此可见
,

最高统治者权力分割
,

是封建社会 的首要特征
。

正如

清初王夫之所说
: “

据三代以言之
,

其时万国各有其君
,

而天子特为之长
,

王瓷之外
,

刑赏不听 (王 )命
,

赋

税不上供
,

天下虽合而固未合也
。 ”
叫 (卷末

,

叙论
,

第 949 页 )德国学者贝洛夫也说
,

封建 国家
, “

其主要特征

是最高权力的分散和地方权力的独立
”
闭 (第 62 页 )

。

封建制国家国王实行分封制
,

是以授民授疆土来换取贵族们维护其
“

天下宗主
”

的地位
。

就中国周

朝而言
,

受封诸侯主要是王族子弟
,

国王认为血缘关系最为可靠
,

所谓
“

封建亲戚 以藩屏周
”
川 (嘻公中

,

第

34 5 页 )
。

西周分封的 71 个诸侯中
,

姬姓王族
“

居五十三人
”

l0[ 〕 (第 60 页 )
,

其次才是为建立新王朝有功的

勋臣
。

无论西欧还是中国
,

受封诸侯还可将其土地
、

人 民进行再分封
,

从而形成金字塔式的国家组织形

式
。

东西方的封君与封臣之间
,

存在着契约关系
,

作为维护国王居全国领袖地位的纽带和维护诸侯独立

自主的保障
,

按照契约
,

双方互有义务
。

在西欧
,

封君对封 臣有保护之责
,

保障封 臣在其封地 内的稳固地

位
。

当封臣受到不正当攻击和侵犯 时
,

封君应予以救助
。

封 臣对封君 的种种义务中
,

主要是军事义务
,

自备武器
、

马匹和给养
,

为封君守卫城堡
、

巡防领地
、

出征作战等
,

因为封君无力蓄养庞大军队
。

中国周

代君 臣间的封建义务与西欧相仿
。

周天子不得任意收回或改变诸侯受领 的封地
, “

古 之诸侯
,

虽至小弱

… … 非大无道
,

弗能灭也
”
叫 (卷 29

,

第 89 9 页 )
,

且有责任维护诸侯在其封国的统治地位和权利
,

有责任调

解诸侯间的纠纷
,

必要时对侵犯别 国的诸侯加以法律的惩处
。

《史记
·

周本纪 》说
:

周穆王时
, “

诸侯有不

睦者
,

甫侯 (穆王之相 )言于王
,

作修刑辟
” ,

经审理属实
,

对侵犯者当
“

正于五刑
” ,

或
“

正于五罚
”
(处 以罚

金 )[ 川 (卷 4
,

第 13 8 页 )
。

诸侯对天子的义务包括
:

在其封 国内实行周朝的法度
,

所谓
“

疆 以周索
’

心口 (定公

上
,

第 1 6 2 0 页
,

西晋杜预注
:

索
,

法也 ), 必要时须派遣军队去保卫天子的安全和权威
、

定期到王朝述职
、

进献

贡赋
、

提供劳役
、

参加天子主持的祭祀等等
。

诸侯 如果不履行其义务
,

要受到天子的谴责
、

惩罚乃至征

讨
③ 。

双方的这些封建义务
,

在初期执行得还比较严格
,

随着王室力量 日弱
,

诸侯势力 日强
,

封臣不再认

真履行
。

中国在东周时期 (即春秋战国时期 )表现得非常明显
,

大诸侯势力不断膨胀
,

拒不向天子履行其

义务
,

甚至把天子不放在眼里
,

只是在侵犯其他诸侯或争霸时
,

才打起周天子的旗号
,

以达到
“

挟天子以

令天下
,

天下莫敢不听
”
的目的 l2[ 〕 (卷 3

,

第 23 页 )
。

周天子不仅无能控驭大诸侯之为所欲为
,

而且连 自身

安危存亡也处于诸侯强大势力威胁之下
。

双方义务终结
,

意味着原及子全国的宗法脐带被剪断
。

于是
,

整个 国家和社会分崩离析
,

诸侯彼此征战不休
,

成为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
。

东方如此
,

西方亦是如

此
。

这种局面的形成
,

其根本原因完全在于封建制度 自身
,

是分权制度的必然结果
。

唐代柳宗元 《封建

论 》说得对
: “

周之丧久矣
,

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
。 ” “

失在于制
,

不在于政
,

周事然也
” 〔` 3〕 (卷 3

,

第 19 页 )
。

再考察封建社会的另两个基本特征
,

即土地所有制和阶级关系的具体情况
。

随着政治分封制度 的实施
,

封建经济制度也确定下来
,

即土地国王所有和诸侯领有 ( 占有 )两个层

面
。

土地王有是封建经济的基本原则
,

也就是《诗经
·

小雅
·

北山 》所云
: “

溥天之下莫非王土
。 ”

所谓
“

王

土
”

实际是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转形
。

故此
,

马克思把亚细亚历史上土地王有制称之为土地公有制
。

公有制土地
,

原则上是不能买卖的
。

这种公有制也并非东方古代社会特有的经济现象
,

欧洲中世纪封建

制度同样是建立在土地名为王有实为公有的基础之上
。

无论欧洲中世纪或中国周代
,

国王授 民授疆土
,

就是把封地内的人 口 (劳动力 )
、

田地
、

山川
、

湖泊交给诸侯占有
,

而所有权仍属于 国王
,

仍然是
“

封略之

内
,

何非君土
”
图 (昭公二

,

第 1 2 87 页 )
。

国王对诸侯 土地经营有监察之权
, “

土地辟
,

田野治
”
则有赏

, “

土

地荒芜
”
则加谴责仁川 (第 28 7 页 )

。

诸侯对受封土地虽无所有权
,

但其占有权是永世的
,

代代相传
,

受 到制

度保障
,

只要不违反封建法规
,

国王不得任意削夺
。

诸侯对领有的土地有 自行处置之权利
:

独立经营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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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和收取土地所产生的全部经济利益
;也可将一部分土地分赐予臣属

,

天子不得干预或阻止
,

如此等等
。

可是
,

还应进一步看到
,

封建社会毕竟是私有制社会
,

名为王有实为公有 的土地所有制
,

必然会逐渐发生

质变
,

化公为私
。

随着王权的衰弱
,

诸侯对土地支配权力 日益加强
,

领有权逐渐演化为所有权
。

同样
,

诸

侯分配给臣属的土地
,

从卿大夫到最基层的领主
,

也相继化为私有
。

虽然如此
,

在整个封建时代
,

从法制

上说
,

土地王有即公有仍然是惟一合法的所有制形式
,

不承认土地私有制度合法存在
。

封建制社会的土地如何经营管理
,

是一个重要问题
,

从中显示出劳动者农 民与封建主的关系
。

西方

封建社会所实行的
“

条地制
” ,

是领主经营土地 的一种普遍形式
。

领主将其所 占有的耕地
,

留一部分作 自

领地 ( de m e s n e )
,

其余的划分为若干条形长块
,

称为
“
条地

”
( s tr i p )

。

条地分两部分
,

一部分分配给农奴

自耕 自收
,

一部分属于领主
,

由农奴为之义务耕种
,

作为向领主交纳的力役地租
。

农奴与领主的
“

条地
”

混杂在一起
,

每年收割后均撤除界线
,

成为牧场共同放牧
,

来年耕种又重新划分
,

进行再分配
。

农奴对份

地 (条地 )无丝毫 占有权
,

不能传于子孙
,

子孙若继耕份地
,

还须交纳继承税 ( h e ir ot )
。

农奴无人身 自由
,

不得离开领主庄园
,

其子孙永为农奴
。

中国周代封建制的土地经营管理
,

与欧洲中世纪本质一样
,

只是

具体实施略有差异
。

周代领主将其土地划分为若干方块
,

形如井字
,

因称
“

井 田制
” 。

这些方块耕地也分

为两部分
,

一部分称为
“
私田

” ,

是农 民的份地
,

自耕 自获
; 另一部分称为

“
公田

” ,

属于领主
,

几家农民为之

义务耕种
,

作为力役地租
。

孟柯将井 田制加以规范化的描述说
: “

方里而井
,

井九百亩
,

其 中为公田
,

八家

皆私百亩
,

同养公 田
,

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
。 ”

l[’ 〕 (第 1 19 页 )但农 民的份地
“
私田

”
可以长期不变地耕种

,

不

像西欧在收割后来年重新划界分配
,

大概是因为中国古代无放牧的习俗
。

《汉书
·

食货志 》对井 田制的

记述与孟柯所云大致相同
,

且其中说
: “

民年二十受 田
,

六十归 田
。 ’

,l[ 叭卷 24 上
,

第 1 1 2。 页 )有受有还
,

表明

周代的农民对份地无 占有权
,

也不能传之子孙
,

子孙 的份地
,

须由领主重新授予
。

周代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
,

其境况如何
,

是否如同中世纪西欧的农奴
,

史料不足
,

难以确知
。

《国语
·

晋语一 》记载郭堰的一段谈话中提到农民的处境
。

他说
: “

其犹隶农也
,

虽获沃田而勤易之
,

将不克

飨 (享 )
,

为人而己
。 ”

(易
,

治也 ) 三国时吴 国之韦昭注释云
: “

隶
,

今之徒也
。 ”

6j[ (卷 7
,

第 258
、
261 页 )徒

,

即刑

徒或服劳役的囚犯
,

隶农就是当时的农民
,

其处境如同刑徒一样
,

无人身自由
,

勤恳耕种
,

收获为人而已
,

自己一无所得
。

《诗经 》国风中也描写农 民备受领主残酷的剥削
。

如果井 田制下农 民都是如此
,

西周时

期的农 民与西欧中世纪的农民便没有根本区别
。

由此可见
,

土地王 (公 )有制和阶级关系农奴制
,

又同样

是东西方封建社会均具有的共 同基本特征
。

随着人 口增加 和生产工具进步
,

尤其是铁器与耕牛在农业上的应用
,

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突破井 田制

下吁陌的限制
,

在井田 以外去开垦新 的土地
,

扩大农 田面积
,

增加农业收人
。

守旧 的孟柯为维护井 田制

而大加反对
,

认为这种
“

慢 (通漫
,

涂抹 )其经界
” , “

辟草莱
” ,

都是
“

暴君污吏
”
的行为〔` 4〕 (第 1 1 8

、

1 75 页 )
。

南宋朱熹也反对废井 田开降陌
,

但又不得不承认
“
田为吁陌所束

,

而耕者限于百亩
,

则病其人力之不尽
;

但见降陌之 占地太广
,

而不得为田者多
,

则病其地利之有遗
’

,1[
6〕 (卷 1

,

第 31 页 )
。

东周战国时期
,

打破井田

肝陌界 限的现象越来越普遍
,

地处西睡的秦国走得最远
,

最彻底
。

商轶因势利导
,

实行变法
,

在秦国境内

彻底废除了井田制
,

任 民所耕
,

不计多少
,

准许土地买卖
。

南宋叶适说
: “

井 田
、

封建相待而行者也
。 ”

10[ 」

(卷 1
,

第 35 页
。

待
,

依靠 )废除井 田制
,

也就是彻底破坏作为封建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的土地王 (公 ) 有制
,

从

而敲响了封建制度走 向灭亡的丧钟
。

三
、

专制主义社会

中国历史列车驶入秦汉时代以后
,

社会性质与周代显著不同
。

公元前 2 21 年
,

秦始皇结束了东周后期战 国纷争的局面
,

统一了全 中国
,

同时也结束 了 自西周开始

将近 9 个世纪的封建制度
。

这是一次深刻 的社会变革
,

其内容是
:

政治上废除分封制
,

实行郡县制 ; 经济

上废除土地王 (公 )有制
,

确立私有制
; 阶级关系方面

,

劳动者农民摆脱了农奴地位
,

有了独立人格
,

可 以



第 3 期 薛国中
:

秦汉社会性质的再思考

自由居迁择业
。

这就是从秦朝开始的新社会性质之三大基本特征
,

其与周代封建社会之基本特征截然

相反
。

三者之中
,

首要的是废封建立郡县
,

其实质是废除国王权力分割制度
,

实行王权集中的专制主义

制度
。

随之而来的经济
、

军事
、

文化诸方面变革
,

都服务于这个 中心
。

因此
,

把 自秦朝开始的社会
,

不能

再称为封建社会
。

有人称为
“

皇权主义
”
社会

,

或称为
“

非封建的官僚社会
”

均不合适
,

不妨称之为专制主

义社会更为确切
; 或曰

,

专制主义只是个政治概念
,

不足以表述整个社会制度
。

封建制度原也只是政治

概念
,

却能表述整个社会制度
,

而 自秦朝开始的专制主义制度
,

并不限于政治
,

还包括经济
、

文化和军

事各领域
,

共同构成完整体系的社会形态
,

无疑也可以表述整个社会制度
。

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一统天下的皇帝
,

其历史使命是把先辈商鞍制定原只实行于秦封

国的政治经济制度
,

雷厉风行地推向全中国
,

从而使 中国历史步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
。

秦始皇 自己不可

能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使中国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
。

这位始皇帝深受商鞍
、

申不害尤其是韩非等法

家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
,

登极之后第一件事是确立其惟我独尊的专制主义统治
,

不愿像周天子那样
,

只

做一个权力十分有限的
“

天下宗主
” ,

而要做权力无限的全国皇帝
。

他认识到
,

惟有废封建立郡县才能达

到其 目的
,

才能防止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局面重演
。

秦始皇在重臣李斯 的全力支持下
,

新制度才确立起

来
, “

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
,

郡置守
、

尉
’
,[ `叭卷 6

,

第 2 3 9 页 )
,

郡下设县
。

县长官
“
万户以上为令

,

减万户为

长
’

心
6〕 (卷 63

,

第 57 2 页 )
,

县以下设乡
、

亭
、

里 ④ 。

皇帝的权力通过从中央到地方最基层的行政官僚机构
,

一

竿子插到底
,

及于全 国城乡 各地
。

正如南宋 叶适所云
, “

今 (指秦朝 ) 天下 为一 国
,

虽 有郡县
,

皆总于

上
’

,l[
6」 (卷 1

,

第 34 页 )
。

朝廷各级官吏及郡守县令 (或县长 ) 皆论功授职
,

按秩予禄
,

一任不过两三年
⑤ ,

从

根本上废除了周代封建的
“

世卿世禄
”
制度

。

各级官吏的职责是无条件地执行皇帝的诏令法规
,

对皇帝

只能绝对服从
,

而不是像周天子与诸侯那样的契约关系
。

于是
,

秦始皇
“

振长策而御宇内
” , “

履至尊而制

六合
,

执捶扮以鞭策天下
,

威振四海
” l[ `〕 (卷 6

,

第 2 80 页 )
,

过去周天子不能达到的目的
,

秦始皇达到了
。

这

不只是统治方式的不同
,

而是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变革
。

这种适应历史发展要求的变革
,

古代学者早有

高度肯定的评价
。

柳宗元说
: “

秦之所以革之者
,

其为制
,

公之大者也
,

其情
,

私也… … 然而公天下之端 自

秦始
。 ” 〔` 3〕 (卷 3

,

第 20 )王夫之亦言
: “

秦 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
,

而天假其私 以行其大公
。 ”
川 (卷 1

,

第 2

页 )他们所说的
“

私
”

是指秦始皇一姓之统治
, “

公
”

是指历史发展 的新趋向
。

秦始皇不仅集中了政权
,

还

通过收缴天下兵器而集中军权
,

建立只能由皇帝调遣的军队
;通过对全国征收赋税于朝廷而集 中财权 ;

通过统一文字
、

焚书坑儒
、

禁止私学及规定以吏为师
,

实质上是罢默百家
,

独尊
“

法
”

术
,

实行文化专制主

义而集中文权
。

其与西汉
“

罢默百家
,

独尊儒术
”

异曲同工
。

凡此种种
,

形成政治
、

军事
、

财政
、

文化等各

方面集权于皇帝的完整专制主义统治体系
。

这个体系从秦朝开始延续到明清
,

历经 2 0 00 余年
,

其间虽

多次受到各式各样的冲击
,

却在反复震荡中逐步补充
、

完善
、

调整
、

强化
,

直到资本主义 出现才开始瓦解
。

秦始皇实行专制主义统治
,

毕竟是为其一己一姓之私利
,

故滥用其权力
, “

巫役万人
,

纂其威刑
,

竭其

货贿
” ,

逼得人民进行暴力反抗
,

致使秦王朝仅存 15 年而亡
。

然而
,

秦王朝 的灭亡并不意味着它所建立

的新社会制度随之灭亡
。

如王夫之所说
: “

若夫 国柞之不长
,

为一姓言也
,

非公义也
。

秦之所以获罪于万

世者
,

私己而已矣
。 ”
川 (卷 1

,

第 2 页 )柳 宗元 也说
: “

咎在人怨
,

非郡 邑之制失也
” , “

失在于政
,

不在于

制
。 ”

l3[ 〕 (卷 3
,

第 19
、

20 页 )秦亡汉兴
,

汉王朝继承了秦朝的一切制度
。

它为求得 国柞久长
,

错误地认为秦

之所 以速亡
,

是因为没有像周朝那样
“

封建亲戚
”

作为捍卫皇室的屏藩
,

于是在建 国后
,

高祖刘邦一方面

极力消灭在建国前就已存在的异姓诸王
,

另一方面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
,

仿周朝大封其亲戚为新 的王

侯
。

封域相当广大
, “

多者百余城
,

少者乃三四十县
”
l5[ 习 (卷 48

,

第 2 2 3 4 页 )
,

还规定
“

非刘氏而王
,

天下共击

之
’

lj[ 月 (卷 9
,

第 400 页 )
。

这些同姓诸王
,

在其封国内有自己的官僚体系
,

除垂相
、

太傅由朝廷委派外
,

其余

官吏均自行选置
;
有权 自征赋税

,

自铸货币
;
拥有 自己的军队

; 自行刑法等等
,

俨然为独立王国
,

形成尾大

不掉在态势
,

终于暴发
“

吴楚七国之乱
” 。

叛乱很快被平息 了
。

参加叛乱的只是分封诸王
,

无一郡守县

令
。

柳宗元议论说
: “

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
,

秦制之得
,

亦以 明矣
。

继汉而帝者
,

虽百代可知也
。 ”

ls[ 〕 (卷

3
,

第 19 页 )郡县制 已是专制王朝一统天下稳固的政治基石
。

诸王叛乱
,

背逆历史发展趋势
,

失败是必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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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,

封建分权制不可能恢复已成定局
⑥ ,

确如王夫之所言
: “

郡县之制
,

垂二千年弗能改矣
,

合古今上下皆

安之
,

势之所趋
,

岂非理而能然哉
。 ”
川 (卷 1

,

第 1 页 )

专制主义制度之所以稳如泰 山
,

难 以动摇
,

是因为皇帝有能控驭全国的庞大官僚体系和军队
,

而这

两部机器的建立与运转
,

需要有充足的财力物力
。

这不是像周朝那样靠诸侯贡献和天子直属领地 ( 王

徽 )收入所能提供的
,

必须集 中全国的力量
。

在 以农立国的时代
,

国家的财力物力主要 出于土地
。

于是
,

从秦始皇开始
,

王朝政府便以征收赋税方式
,

直接取之于全 国持有土地的黎 民
。

公元前 2 16 年
,

秦始皇

下令全国
“

使黔首 自实田
”
l1[ 〕 (卷 6

,

第 2 51 页
,

<集解 >黔首即黎民百姓 )
。

南宋马端临对此诏令注释说
: “

秦坏

井田之后
,

任民所耕
,

不计多少
,

己 无所稽考 以为赋敛之厚薄… … 是年始即令黔首 自实 田以定赋
。 ” [` 6」

(卷 1
,

第 31 页 )即令百姓呈报所持有的土地
,

为王朝政府提供征收赋税的依据
,

凡土地持有者必须按其土

地多少交纳赋税
,

由乡官中之音夫征收
,

乡县郡按规定数额层层上交
,

达于朝廷
, “
天下之赋税

,

皆天子之

有矣
” 。

皇帝也不是完全占为己有而是将其相当大的部分
“
以禄赐均之于百官

’

,v[ 习 (卷 29
,

第 9 00 页 )
,

即用

以豢养作为专政工具之庞大官僚和军队
。

土地持有者
“

黔首
”
对土地有无所有权

,

秦始皇诏令中并不明确
。

众所周知
,

自战国时期井 田制崩

溃
,

即土地王 (公 ) 有制崩溃
,

土地私有化趋势不可阻挡
,

秦始皇统一天下后
,

把商鞍所改革 的社会制度
,

全面推行于全国
,

其中包括废井 田和土地私有化的内容
。

西汉时董仲舒说
: “

秦用商鞍之法
,

改帝王之

制
,

除井田
,

民得卖买
,

富者 田连肝陌
,

贫者亡立锥之地
。

汉兴循而未改
。 ’

,l[
7〕 (卷 61

,

第 7 33 页 )打破了周代

土地不得卖买的限制
。

准许土地 自由买卖
,

等于承认土地持有者对其土地有 了私有权
。

秦汉如此
,

秦

汉以后历代均是如此
。

西汉末年
,

王莽篡权后企图复辟土地王 (公 ) 有制
,

却迅速以失败而告终
,

表明土

地私有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
⑦ 。

秦汉王朝必须集 中全国财力物力才能蓄养庞大军 队和官僚机构
,

同

时又必须通过伸入到全 国各地的官僚体系才能集 中财力物力
,

二者相辅相成
。

如果说
,

周代土地王有的

井田制与分权的封建制相待而行
,

则 自秦汉及以后历朝
,

可说是土地私有制度与集权的郡县制度也是相

待而行
; 前者是经济基础

,

后者是上层建筑
,

共同形成不同于周代封建制度的专制主义制度的社会形态
。

由周代土地公有的井田制
,

到秦汉土地私有制下开吁陌
,

是社会经济制度一大进步
,

农民和土地都

得到解放
。

宋儒朱熹说
, “
尽开降陌

,

悉除禁 限
,

而听民兼并买卖
,

以尽人力 ; 垦辟弃地
,

悉为田畴
,

而不使

有尺寸之遗
,

以尽地利
’

,l[
6口 (卷 1

,

第 31 页 )
。

社会经济主要部 门的农业得到空前发展
,

土地私有并能 自由

买卖
,

加上强权兼并
,

必然造成
“

富者 田连降陌
,

贫者亡立锥之地
”
的社会问题

,

其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

生资产者与无产者两极分化一样
,

都是不可避免的
,

私有制社会就在这贫富不均的对立 中发展进步
。

土地所有者的两极分化
,

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结构
,

土地多者为地主
,

其中大者
“

地大业广
,

吁陌连

接
” ,

汉代称为
“

豪民
” 。

他们 自己不劳动
,

而是
“

募召浮客分耕其 中
’

,l[
6〕 (卷 1

,

第 34 页 )
。 “

浮客
”
即失去土

地的农民
,

他们
“

或耕豪 民之 田
,

见税什伍
”
l5[ 〕 (卷 24 上

,

第 1 1 3 7 页 ) ,

即向地主交纳 50 %的田租
,

这类农 民

是为佃农
。

佃农对地主的关系
,

不是人身依附关系
,

而是契约关系
。

北宋苏询对秦汉及其 以后农村土地

经营情况做了如下描述
: “

井 田废
,

田非耕者之所有
,

而有 田者不耕也
。

耕者之田资于富民
” , “

而田 主之

所人
,

己得其半
,

耕者得其半
。

有 田者一人 (家 )
,

而耕者 十人 (家 )
,

是以 田主 日累其半 ( 50 % ) 以 至于富

强
,

耕者 日食其半 (每家只得 5% ) 以至于穷饿而无告
。 ”

l6[ 」 (卷 1
,

第 34 页 ) 富者愈富
,

贫者愈贫
,

两个 阶级

处于对立地位
。

还有大多数土地所有者
,

能 自耕 自给
,

勿须雇人亦勿须受雇于人
,

可称之为自耕农
,

他们

的人口与土地均居社会主要地位
,

是专制王朝政府赋税摇役的主要承担者
,

是国家财政 的支柱
。

地主经

济与 自耕农经济并存
,

形成专制主义社会的二元结构经济形态
,

而是 以自耕农经济为主
。

地主
、

佃农
、

自

耕农构成了从秦汉到明清的社会基本阶级
。

后两者是劳动农民
,

其与周代的劳动农民 (隶农 )迥然不同
,

有居迁和择业的 自由
,

佃农与地主的关系也不同于井 田制下隶农与领主的关系
。

以上这些不能不是社

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
,

不能不是新社会制度下的新型阶级关系
。

专制主义社会制度
,

作为一种新型社会形态
,

取代旧 的封建制社会形态
,

是特定的中国历史发展之

需要
,

有其积极意义
。

中国因周代封建分权制而造成春秋战国时期长达 5 个世纪的分裂
,

诸侯之间不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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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期 薛国中
:

秦汉社会性质的再思考

地互相攻伐
, “

争地 以战
,

杀人盈野
;
争城以战

,

杀人盈城
”
#l[ 〕 (第 17 5 页 )

。

人们饱受战乱之苦
,

呼唤统一

与和平
⑧ ,

统一全中国的秦王朝就是顺应历史要求而诞生的
。

自秦汉至明清
,

在长达 2 0 00 余年的时间

内
,

有 3 / 4 的年代保持了国家统一
、

国内和平与安定
,

尤以汉唐明清为最
,

从政治上为本国人 民营造 了较

好的社会环境
,

这对于领土大于整个西欧的涣涣中国来说
,

首先和主要的是因为有专制主义社会制度
。

专制主义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
,

也是显而易见 的
。

马克思充分注意到这一点
,

指 出
“

在亚细

亚各民族起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河渠
、

交通工具等等
” ,

都是由专制 的中央政府的力量来完成的 〔’ 8 〕 (第 7

页 )
。

所谓
“

亚细亚各民族
” ,

当然包括中华民族
。

秦朝修建通向全国的驰道
⑨ ,

隋朝开凿纵贯南北的大运
.

河
,

明朝建造能越过印度洋航行至非洲东海岸的大海船
` 。 ,

都是代表性的例证
,

为农工商业 的发展创造

了良好的条件
。

每当受到战争和自然灾害严重破坏之后
,

中国专制主义政府能以其巨大的财力物力
,

进

行贩济
,

生产得以迅速恢复
,

这是西周王朝或欧洲中世纪封建政府所办不到的
。

正 因为如此
,

中国古代

社会经济的发展比较迅速
。

当代通晓世界经济史的西方学者认为
, “

至少直到 18 0 。 年为止
,

亚洲
,

尤其

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
”
sj[ ( <中文版前言 )第 2。 页 )

。

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专制主义政府
,

向

国家经济建设
“

倾注了大量的投人
” , “

还提供军事支持来促进
`

民族
’

经济利益
。

因此
,

所谓的亚洲
`

东方

专制
’

国家无力促进经济发展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
’

心」 (第 282 页 )
。

还有
,

从秦汉到明清
,

由于 土地可

以买卖
,

土地资本可以 自由转化为工商业资本
;
劳动者农 民能 自由离开土地

,

另择职业
,

不受限制
,

流

人城市和工矿区域@ ,

这些无疑为将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
,

做了历史条件的准备
。

专制主义制度从建立之始就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作用
。

秦始皇滥用其权力
,

使千百万人 民深受暴

政之苦
,

步其后尘者 比比皆是
。

专制主义的核心是人治
,

一切听命于最高统治者
,

他享有神圣的尊严和

权利
。

皇帝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
,

虽设具有监控职能的御史
,

也只能监察百官
,

无权约束皇帝
,

亦皇帝之

专政工具耳
。

最高统治者的残暴
、

贪婪和愚懦
,

给社会造成激烈的动荡和深重的灾难
;
苛征重役

,

使无数

人民家破人亡
,

流离失所
。

故此
,

历代全国规模的农 民起义总是把矛头直接指向王朝和皇帝
。

为了维护

作为专制主义制度经济基础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
、

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
,

历代王朝顽 固坚持
“

重农

抑商
”

政策
,

抑制独立的工商业发展
,

最终阻碍 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与成长
,

阻碍了社会的再进步
。

2 0 00

千多年来
,

专制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影响深远莫测
,

根深蒂固
,

非此有限篇幅所能论述
。

随着历史的发展
,

专制主义制度的负面作用 日益严重
,

尤其是进人近代
,

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
,

成为压迫人 民之

最凶狠的势力
。

人民渴望以民主取代专制
,

以法治取代人治
,

这同样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趋势
口

释
:

斯大林 1 9 3 8 年在《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》一书中
,

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按照欧洲历 史条件提出的社会发展

四阶段论
,

说成是全人类都必须经历 的阶段
。

多少年来
,

中国史学界深受这种理论的影响和束缚
。

详见〔意」翁 贝托
·

梅洛蒂
:

《马克思与第三世界 》 (中译本 )
,

北京
,

商务印书馆
,

1 9 8 1 年
,

第 6 2
、

12 2一 1 27 页
。

《孟子
·

告子 》云
:

诸侯对周天子
“

一不朝则贬其爵
,

再不朝则削其地
,

三不朝则六师移之
” 。

(杨伯峻 《孟子释注 》
,

北

京
,

中华书局
,

1 9 6 0 年
,

第 2 87 页
。

移通 哆
,

毁灭也
。

)

[唐〕杜佑《通典》卷 3 3 (职官 > 15 云
: “

乡官
,

秦制
:

大率十里 一亭
,

亭有长
;
十亭一乡

,

乡有三老
,

有秩音夫
、

游缴
。

三老

掌教化
;
音夫职听讼

,

收赋税 ;游缴循禁盗贼
。 ”

〔南宋 ]马端临《文献通考 》卷 1
,

<田赋考 ) 引叶适语云
: “

(秦朝 ) 虽有郡县
,

皆总于上
,

率二 三岁一代
.

其间大吏有不 能

一岁半岁而代去者
。
”

继西汉
“

七国之乱
” 以后

,

又有西晋
“

八王之乱
” ,

亦封建所致
,

历 时 16 年 ( 2 9。 一 3 0 6) 而平
,

人民死 亡数 十万
。

其后历

朝虽亦分封亲族为王
,

但如《明史
·

诸王传赞 》所云
: “

分封而不锡土
,

列爵而不临 民
;
食禄而不治事

”
,

诸王在封域内

只享有 经济利益
,

封 国即食 邑
,

无政治特权
,

已非西周封建之义
。

从北魏到唐中叶
,

实行过
“

均 田制
” ,

土地国有
,

计口授 田
,

有授有还
,

但实行得 不彻底
,

因土地私有制冲击而告终
。

战国时
,

梁襄王问孟子
“

天下恶乎 (安 )定 ?
”

孟子 回答说
: “

定于一
。 ”

意为天下统一就没有战争
,

这是表达广大人 民的

愿望
。

(见杨伯唆《孟子译注 》第 12 页 )

注①

③②④⑤⑥

⑦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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⑨

⑧

《汉 书
·

贾 山传 》
:“

(秦 )为驰道于天下
,

东穷燕齐
,

南极吴楚
,

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
。 ”

这 即便于交通 运输
,

有利于

发展经济
,

又便于军 队迅速运动
,

有利于统治全国
。

明代成祖时期
,

郑和下西洋
,

越过印度洋
,

到达东非海岸
。

船队二百余只
,

大者长 44 丈 4 尺
,

宽 18 丈
,

9桅
;
最小者长

18 丈
,

宽 6 丈 8 尺
,

5 桅
。

见 《明史
·

郑和传》
、

(明 )马欢《流涯胜览》
、

(明 )罗慰登 《三宝太监 西洋记通俗演义 》等书
。

明宣宗时
,

周忱巡抚江南
,

见大量农民离开 家园
, “

不复再怀乡土
” 。

据调查
,

农民逃亡去路有五
,

其中三条均属
“

逐

末
”

之类
,

挚家携 口
,

移居大小城市
,

在那里或
“

开张铺店
” ,

或
“

领牌上工
” ,

或
“

凭奇技工巧
,

屠沽贩卖
,

莫不 能之
” ,

政

府不加限禁 (见 《明经世文编 》卷 22
,

周忱 (与行在户部诸公书 ) )
。

其他南北省份亦有类似情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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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 e s h o u l d a b a n d o n t h e t r a d it i o n a l m o d e o f t h o u g h t a n d im p r o v e t h e r e s e a r e h o n t h e C h i n e s e h i s t o r y
.

K e y w o r d s :
f e u d a l i s t i e s o e ie t y ; d i e t a t o r i a l s o e i e t y ; s h i r e 一 e o u n t y


